
立法会：署理民政事务局局长就「香港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文化枢纽」动议议

案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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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署理民政事务局局长许晓晖今日（五月二十五日）在立法会会议上，

就「香港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文化枢纽」动议议案的开场发言： 

 

主席： 

 

  我十分感谢刘议员对香港文化发展的关注，就「香港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区域

文化枢纽」提出动议辩论，以及赞同文化确是一个社会整体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我亦感谢李议员、潘议员及陈议员作出的动议议案修订。 

 

  香港确是一个文化多元、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地方，作为主管本地文化事务

的部门，我们对于香港的文化政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向各位议员作出详细论述。

扼要来说，我们的文化政策包含以下几个主要元素： 

 

（一）尊重及鼓励艺术表达和创作的自由； 

 

（二）鼓励艺术的多元及均衡发展，包括各艺术领域，同时推动艺术的创新； 

 

（三）提供更多参与艺术的机会，并提升社会整体对艺术的欣赏；以及 

 

（四）在场地、资源、教育和行政方面提供有利艺术创作的环境。 

 

  以上政策与香港这个自由、多元、开放社会的核心价值一脉相承。政府作为

促进者的角色，致力确保文化艺术的创作及表达自由，营造有利文化艺术发展的

环境。在这个政策方向下，我们的艺术发展策略既涉及硬件空间的提供，同时包

含软件发展的提升。 

 

  在硬件方面，不包括政府以外机构所提供的场地，现时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

文署）在全港设有１５个不同规模的表演场地以及１４个博物馆。我们亦正把油

麻地戏院和红砖屋改建成戏曲活动中心，以及兴建高山剧场新翼大楼。除康文署

的表演场地外，香港演艺学院、香港艺术中心、香港艺穗会及香港赛马会等机构

亦有提供不同种类的演艺场地。此外，政府已向西九文化区管理局注入２１６亿

元的一笔过拨款，用以发展西九文化区计划。这是政府为配合文化艺术界长远需

求而作出的重要策略性投资。西九文化区将成为具备世界级水平的综合文化艺术

区，是吸引及培育人才的文化枢纽，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门廊。 

 



  同时，政府亦致力推动文化软件的发展。在２０１０－１１财政年度，我们

用于文化艺术的开支超过２８．２亿元，约占政府总开支的百分之一，当中并未

计及场地建筑费用等非经常性的拨款开支。政府和合作伙伴正透过发展艺术节

目、培育人才、推动艺术教育、拓展观众，以及促进文化交流这套多管齐下的方

针，进一步强化我们的文化软件。在２０１０－１１至２０１４－１５年间，我

们在经常开支方面预留了超过４亿８，６００万元的额外资源，推出一系列按照

上述发展方针的措施，加强支持本地的文化艺术软件发展和人才培训。具体工作

包括： 

 

（一）推出艺术行政人才培训计划，为从事艺术行政的人士提供更多实习和培训

机会； 

 

（二）增加本地主要表演艺团在经常性资助以外的财政支持，以资助有关艺团在

学校和小区推动拓展观众和外展教育活动，加强文化交流以建立本地文化品牌； 

 

（三）支持学生参与文化艺术活动，并加强推动公共艺术，举办更多普及文化艺

术的活动，让艺术可进一步融入小区； 

 

（四）增拨资源予香港艺术节，丰富其品牌节目，支持本地艺术团体和艺术家的

制作／演出及与国际知名表演者的交流合作机会；以及 

 

（五）进一步资助各类有关粤剧承传、推广和发展的计划，扶植粤剧新秀。 

 

  此外，我们更于去年七月向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的艺术部分注资１５亿元，

利用其投资回报，透过新设立的艺能发展资助计划，向符合艺术发展四大目标（即

艺术创作、拓展观众、艺术教育、能力提升）的本地艺术人才提供资助，提升他

们的能力；并同时透过艺术发展局的资助计划，支持中小型艺团和新进艺术工作

者，所以我们向艺术发展局和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所提供的资源是分开的，并且

透过这两个组织，增加我们对整体香港艺术工作者的支持，藉此壮大我们的艺术

队伍。至于商界的参与方面，在过去几年来，我们确实看到商界对艺术文化的支

持有进一步的发展。有一些机构的内部更加设立了艺术策展的团队，于他们内部

的场地，策展一些展览，或在公司恒常销售宣传上邀请一些本地艺术家合作，而

艺术发展局亦有计划进一步透过一个配对基金的形式，促进和鼓励商界进一步支

持艺术的发展，从多角度、全方位支持我们的艺术发展工作。 

 

  在现时的政府框架下，民政事务局是统筹文化事务的政策局，同时在制订及

推行文化艺术政策的过程中，负责协调相关决策局与部门的工作，亦与文化艺术

团体保持紧密联系，共同推动香港的文化艺术发展。我们亦与艺术发展局、西九



文化区管理局和香港演艺学院保持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在参与这些艺术界别

中法定组识的会议时，提供涉及政策范畴事务的意见。我们成立的艺术发展咨询

委员会，就主要艺团的资助、艺术教育、文化艺术交流和艺能发展资助计划向民

政事务局提供意见。此外，我们亦与各主要表演艺团定期会面，了解艺团的最新

情况，检视它们的需要。我局就香港的文化政策有着整全的概览，我们会持续与

各合作伙伴和持份者保持沟通，共同耕耘我们香港的文化土壤，承传中华文化，

以及推动香港文化艺术的发展。 

 

  就议员其它的具体意见，我会在聆听大家的发言后再作进一步的回复。 

 

  多谢主席。 

完 

 

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５日（星期三） 

 


